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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种过错，一旦发生就得担责
车祸事故中的伤者经过治疗出院后，过了小半年后，因为自身身体和疾病原因去世，家属起

诉要求事故主责方赔偿，最终法院判决主责方承担15%的赔偿责任。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张文
娴律师分析案例后认为，法律上规定了有12种过错行为是只要发生了，不管后果大小，行为人
都要担责，这个案例中提到的交强险责任赔偿就是其中之一。“法律对于过错行为有着严格的规
定，我们需要了解这些规定，积极避免过错发生，更好地维护自身和他人的权益。”

2023年 6月11日晚，潘
某驾车撞到横过道路的行人
王某。交警认定潘某承担事
故主要责任、王某承担次要责
任。王某受伤后即被送往医
院，住院治疗17天后好转。6
月29日出院，同年10月28日
在养老院死亡。经鉴定机构
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评定王
某符合交通事故造成轻型损
伤后，远期出现多脏器功能衰
竭死亡，建议损伤参与度为
10%至15%。

王某的家属将潘某及车
辆保险公司起诉至浙江台州
黄岩区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
失近48万元。潘某则认为事
故后自己已经尽到了全部的
赔偿责任，王某是在伤愈出院
后过了小半年才死亡，其家属
还要求自己承担赔偿责任，这
让他实在想不通，也难以接
受。

法院审理后认为，交强险
责任是一种法定赔偿责任，其
赔偿的范围、标准、免责事由
等均由法律予以强制性规
定。法律并未规定在确定保
险责任时，应依据受害人体质
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作相
应扣减，只要可以认定交通事
故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行为人及其保险公司就应承
担交强险赔付责任。

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
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
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
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
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原因力
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对受害人损失超出交强
险的损害部分，应根据具体赔

偿项目考虑损伤参与度的影
响。受害人住院治疗是因为
交通事故所致，则因住院支出
的费用应由过错方承担。而
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
等，应考虑损伤参与度，按照
双方的原因力比例承担责任。

本案中的交通事故造成
王某右踝骨折等轻型损伤，治
疗后出院，不足以构成其小半
年后死亡的直接原因，结合其
自身存在多种老年基础疾病、
营养状况差及高龄体衰等因
素，法院综合认定交通事故损
伤对其死亡有轻微促进作用，
故商业险部分的非直接性财
产损失赔付，应以王某死亡与
交通事故的损伤参与度，即潘
某的过错程度来确定赔偿责
任，酌定为15%。

被告潘某的车辆投保了
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法院
判决由保险公司赔付医疗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
理费、丧葬费、交通费、精神损
害抚慰金、死亡赔偿金近20
万元；结合潘某过错程度，商
业险赔偿限额内赔付上述交
强险赔付后剩余的死亡赔偿
金3.3万余元。

保险公司不服判决上诉
后，被台州市中院驳回。

张文娴分析，这个案子恐
怕无论搁到谁身上，都会一时
难以接受，会产生“是不是我
撞伤了人，今后无论过了多
久，哪怕那人生病死后，其家
还可以找我索赔”的想法。其
实这里面就牵涉到对于过错
认定的问题。案例中的王某
死亡是由外伤、疾病（包括老
化和体质差异）等多种因素共
同作用于人体，损害了人体健
康后导致的，就需要对王某的
死因进行损伤参与度的调查

和确认，也就是各种原因的损
伤在造成其人身死亡、伤残、
后遗症的发生上，所起作用的
比例关系。

损伤参与度经常出现在
交通事故、医疗纠纷等人身损
害案件纠纷中，确定损伤参与
度一般由侵权人提出专业的
司法鉴定，通过参与度进行抗
辩，以达到免除或减轻其赔偿
责任的目的。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纠纷中，即使受害人的损害后
果是受害人自身疾病与交通
事故共同所致，交通事故在受
害人损害结果中占一定比例
的参与度，也不能参照该损伤
参与度减轻或免除行为人和
保险公司的交强险责任。这
是因为交强险制度是基于事
故风险和赔偿责任可能性的
大量增加、事故损害日益巨大
的社会现实而产生和发展起
来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功能是
保障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第
三者，能够获得充分有效的补
偿。如果在确定交强险责任
时允许参照损伤参与度，以此
限缩受害方的损失总额，那么
法院裁判的结果只能是减少
了受害方的获赔数额，减轻了
保险公司以及交通事故致害
方的赔偿责任，这显然与交强
险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功
能相悖，欠缺正当性和合理
性。

车祸出院后小半年死亡，
事故主责方还要赔偿

记者：法律对于过错有没有相
应的规定？我们经常在案例中看
到，某人的某种行为是造成受害人
损失的“直接原因”或“间接原因”，
是不是直接原因的过错情节的严
重程度一定比间接原因要大？

张文娴：过错是侵权或违约行
为构成要件中的主观因素，反映行
为人实施侵权或违约行为时的心
理状态。过错情节一般以程度作
区分，从重到轻可依次分为恶意、
一般故意、重大过失、一般过失和
轻微过失。

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是根据
违法行为是否和损害结果存在必
然联系进行判断。违法行为直接
引起某一损害结果，是直接因果关
系；违法行为不是直接和损害结果
相联系，而是通过一定的中介条件
（包括自然力、他人的行为、受害人
自身的行为等），间接地对损害结
果产生影响，是间接因果关系。一
般来说，直接原因的过错情节造成
的结果确实比间接原因要大。

记者：认定过错情节的严重程
度有没有相应的标准或条件？是
不是受害人的受损害程度越大，比
如伤得越重甚至死亡或者造成巨
大经济损失的，情节就越严重？

张文娴：司法实践中确定过错
情节的一般标准是“恶意＞一般故
意＞重大过失＞一般过失＞轻微
过失”，与之相应的，严重程度也逐
级递减。

如果事故或意外情况是由多
个原因共同造成的情形，需要考虑
比较多个原因的原因力大小，原因
力越大，情节越严重，责任比例越
大。判断原因力大小的因素包括：
各个原因的性质、事实、与损害结
果的距离以及原因导致的情节严
重程度。直接原因的原因力优于
间接原因；与损害结果距离近的优
于距离远的；情节严重程度大的优
于程度小的。

一般而言过错情节越严重，损
害结果也越严重，但是损害结果的
严重程度并不一定完全和过错大
小成正比。在一些特定情形下，损
害结果虽然严重，但行为人可能会
并不存在明显过错，或是在事故中
存在不可抗力等因素，这就需要结
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了。

记者：案例中提到，交强险是
只要肇事行为与伤害后果之间有
因果关系，无论过错大小都要承担
赔偿责任。结合司法实践，除了交
通事故中交强险的赔偿，还有哪些
情况也是无论过错大小，只要有了
过错就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例
中的受害人是事故后小半年去世
的，当事人判承担15%的轻微过错
责任，那如果一年或更长时间后受
害人去世，其家属是否还能起诉要
求当事人赔偿？

张文娴：交强险赔付的归责原
则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即不问行为

人是否有过错，只要有行为、损害
结果且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
为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结合司法实践和相关法律规
定，还有以下11种情况也适用无
过错责任原则：1.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
的，监护人承担无过错责任；2.用
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
务致人损害的，用人单位承担无过
错责任；3.提供个人劳务一方因劳
务致人损害的，接受劳务一方承担
无过错责任；4.因产品存在缺陷致
人损害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的
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无过错责任；
5.因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污染者
承担无过错责任；6.高度危险责任
中，从事高度危险作业者，高度危
险物品的经营者、占有人承担无过
错责任；7. 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
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无
过错责任（但动物园承担过错推定
责任）；8.建筑物倒塌致人损害的，
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无过错
责任；9.医疗机构违反告知义务，
给患者造成损害的，医疗机构承担
无过错责任；10.因医疗产品致患
者损害的，医疗机构与产品提供者
承担无过错责任；11.在道路上倾
倒、堆放、遗撒妨碍通行物的，行为
人承担无过错责任。

上述总共12种过错行为发生
后，受害者可以在3年的诉讼时效
期内提起诉讼。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随着时间间隔变长，其他因素
的介入等，事故和死亡结果之间的
因果关系可能会降低，过错结果也
会随之相应降低，从而最终影响责
任比例的划分。

记者：这个案例可以给我们什
么样的提示？

张文娴：这个案例给了我们一
个很好的提示，因为《民法典》第
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因此，我们在日常民
事活动中，一定要树立侵权防范意
识，尽到注意义务。一方面是根据
自身行为能力和认知水平，合理预
见危险因素或致害后果并积极预
防，另一方面是对行为导致的后果
有充分认知并积极避免。

这些与过错相关的法律规定
需要了解清楚

张文娴 江苏东晟律师事务
所专职律师，擅长买卖、借贷等经
济合同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劳动
纠纷等，认真对待每一个案件，为
委托人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


